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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文件第 6/2026號 

 

致：深水埗區議會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 

建議善用智慧技術加強禁止餵飼野鴿的執法 

背景： 

《2024 年野生動物保護（修訂）條例》生效後，本區雖已展開執法

工作，但居民持續反映，仍有人於如南昌街石硤尾邨天橋底及李鄭

屋邨信義樓附近等隱蔽地點違規餵飼野鴿，導致環境衞生問題，對

居民造成滋擾。現行巡查方式亦難以就此類流動及隱蔽的違規行為

取證。 

建議： 

為長遠改善問題，我們建議循「數據為本、社區協作」的方向，推

行以下措施： 

1. 試行環境感知先導計劃：建議相關部門在投訴集中的黑點，試行

安裝低干擾的環境感應裝置。該類裝置不會錄取可識別的個人影

像，只會收集客觀環境數據，用以分析鴿群聚集的模式，從而支

援制定更精準的巡查與清潔安排。 

2. 建立數據協作管理機制：透過整合 1823 熱線接獲的舉報個案、

屋苑通報資料及感應裝置數據，研究設立區內數據協作平台及製

作「風險提示地圖」，以助各部門更精準地調配資源。同時，理

順電子化舉報及證據處理流程，方便前線人員及市民按規範提交

資料。 

3. 加強針對性社區宣傳教育：依據數據分析結果，製作具體的社區

環境狀況說明及針對性的宣傳資料，並加強與各屋邨辦事處、業

主立案法團及物業管理公司的合作，培訓管理員及清潔員工成為

「社區協作員」，以協助客觀記錄情況及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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